附件2

实施主体筹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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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所有权人（业主）依法作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改造的实施主体，也可成立自主更新委员会或授权业主委员会后，委托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作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改造实施主体（以下简称“实施主体”），统筹组织实施改造工作。
一、自主更新委员会
由三分之二以上业主联名向房屋所在地街道提出成立自主更新委员会的书面申请，表明更新意愿。由业主代表拟定自主更新委员会选举办法、管理规约草案等文件，属地街道组织召开业主大会，审议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并选举产生自主更新委员会委，委员会选举产生后应向属地建设部门和街道备案。
二、授权业主委员会
已依法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小区，经业主大会表决同意（应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可授权业主委员会作为自主更新实施主体，负责改造项目组织管理工作。
三、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企业
业主集体可经自主更新委员会审议或业主大会表决同意后，通过公开招标、竞争谈判等方式择优选定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和建设管理经验的企业作为实施主体。由全体业主与选定企业签订委托协议，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明确资金管理、成本控制、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可参照附件5）。

